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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矿业的环境法律规制与风险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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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方向与落脚点，重

回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南非势必在中非经贸中发挥引领作用。在中

南“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 “金砖机制”的促进下，中国企业

赴南非投资将迎来利好局面。但基于南非环境与矿业法律的特殊性，

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矿业或将面临严格的环境法律规制，加之矿业

投资对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和影响性，极易引发中国企业的环境违法

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投资利益受损。因此，中国投资者必须熟悉南

非严格的矿业法律和管理制度，注意环境法律规制给企业投资带来

的影响，重点关注矿业权的申请、转让、抵押程序及其费用，有效

履行处理尾矿、管理矿渣库的义务，履行闭坑义务，严格遵循环境

评价和修复程序，积极履行保护非洲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同时，

中国企业还应当加强对南非弱势人群和社区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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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是 “一带一路”倡议在

非洲推进的桥头堡，中南“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

非“十大合作计划”的顺利推进让中南经贸合作更加便利化。2018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再访南非并见证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进一步

深化在“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的合作。与此同时，今年恰

逢中南两国建交 20 周年， “中国连续 9 年成为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南非也已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①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对南非

各类投资超过 250 亿美元。中南互利合作远远走在南南合作的前面，成为

南南合作的典范”。② 其中，矿业投资是中国对南非直接投资的主要领

域。③ 因为，南非是全球多种矿产资源的主要生产国，是全世界采矿业最

发达和最开放的国家之一。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推进，中国

企业赴南非投资采矿业的热情升温。目前，已有包括中钢集团、五矿集

团、金川集团、酒泉钢铁、东亚金属等多家中国企业在南非进行资源布

局，南非已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二大矿业投资国。为此，了解南非矿业与

环境法律规制、为矿业投资提供风险预警变得尤为迫切。本文将分析中

国企业赴南非投资矿业的环境法律规制，重点考察南非环境立法和管理

体系、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和法律责任以及环境担保与许可制度，从矿业

权申请、尾矿、矿渣库、闭坑、弱势人群和社区权益保护等方面为中国

企业提供矿业投资的法律风险预警。

一 南非环境法律制度概述

熟悉环保标准和环保责任是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矿业的前提基础。
南非拥有一套完备的环境法律体系，其环境立法层次分明、环境管理体

制健全，在环境许可、环境担保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方面的要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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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开创中南友好新时代》，《星期日独立报 ( 南非) 》2018 年 7 月 22 日。
林松添: 《中南合作硕果累累》，《国际商报》2018 年 7 月 25 日。
2016 年，中国对南非出口 847. 49 亿人民币，从南非进口 1489. 54 亿人民币，其中矿产

品进口占 60. 3%。此外，据南非矿业商会统计，2016 年南非矿业总产值占南非 GDP 的

7. 3% ; 矿业固定资产投资 933. 5 亿兰特，占南非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11. 0% ; 作为重要

的就业行业，南非矿业 2016 年雇用了 45. 7 万名员工，占南非非农就业人口的 5. 4%。
因此，矿业在促进南非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出口创汇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且程序复杂，因此，详细地了解南非的环境法律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 一) 健全的环境立法与管理体系

南非的环境立法体系层次分明、衔接紧密。首先，宪法环境权是立

法的基石，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客体，它赋予南非公民拥有无害于

其幸福和健康的环境权利，并设置有可诉性的权利救济司法制度; 其次，

以《国家环境管理法》① 为核心，南非形成了有关水资源、大气、废弃物

等 8 个方面的环境基本法，它们为环境管理与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

后，南非还颁布了种类繁多的环境单行法规，内容涉及环境污染防治、
自然资源保护和能源三大领域，从土壤、噪声到森林、水、动物等，再

到电力、核能、石油、天然气等均颁布有操作性极强的法规。南非还通

过将国际环境法转化为国内立法的方式，吸收了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环境

公约与协议精神。最终，形成了一套从宪法环境权到环境基本法，再到

国内环境单行法规和国际环境保护原则相结合的综合性、多位阶的环境

立法体系。②

南非的环境管理体系健全、审批严格。南非设立有国家环境协调委

员会 ( Committee for Environmental Coordination) ，其成员包括作为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机关的环境事务部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以及

矿产资源部 ( Department of Mineral Ｒesources) 和能源部 ( Department of
Energy) 等 8 个主要部门。这些部门秉承合作决策、综合管理、预防为

主、污染者付费、可持续发展和以社区为基础等原则。赴南非投资矿业

的企业将接受上述部门的环境审查，或接受获认证的国际机构的环境审

查。同时，中国企业也可开展自我审查，聘请律师起草本公司遵守南非

环境与矿业规制的法律文件，公开环境信息，报告公司履行环境保护社

会责任的情况。

( 二) 完善的环境许可与担保制度

南非的环境许可、授权与担保制度较完善且类型多样。申请探矿权、
采矿权和采矿许可证的，申请人要提交环境管理方案，待批准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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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 107 of 1998.
张小虎: 《论新南非的环境法律体系》，洪永红主编《非洲法评论·2017 年卷》，湘潭大

学出版社，2017，第 70 － 94 页。



进行采矿。而矿产资源部长颁发的环境授权则是授予采矿权的先决条件。
但是，南非目前尚未建立综合性的环境许可体系，因此企业赴南非投资

矿业时，首先要确定项目开展必须获得哪些环境许可，并确保能够申请

且获得该类许可。例如，南非水法规定了企业申请用水许可证，要先综

合考察水利用率和公共利益等影响，进而颁发有效期不超过 40 年的用水

许可证，且每五年复查一次。此外，根据南非 《环境保证金计算指南》，

为获取矿业权，大型矿业公司一般需要在公司资产和股份销售合同中提

供环境担保，并在项目批准前提交环境保证金，以及附带环境管理计划

和矿山闭坑计划的财务预算证明，担保的时间范围和财务金额取决于公

司的业务类型和资产性质，也取决于环保调查的相关信息。

( 三) 完备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南非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完备、程序复杂。2010 年新 《环境影响评

价条例》列举了一般项目和具有潜在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两类清单，确

定南非环境事务部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主管机关，环评申请人必须委托有

资质且独立的环境影响评价师进行项目建设的环保授权申请。基于企业

的环境信息，环评师可起草环评报告、采纳公众意见，并向环境主管机

关提出环评申请，主管机关一般会在 30 日内决定是否予以环保授权。
其中，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是环境主管机关授予环保授权 ( Environ-

mental Authorization) 的重要依据，它由基本评价报告 ( Basic Assessment)
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EIA) 两类组成。
“对环境具有潜在重大影响清单中的项目，或在南非环境主管机关难以依

据‘基本评价报告’做出环保授权的情况下，申请人必须向环境主管机

关提交更加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全面评估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程度，缓解环境影响的措施等，有时甚至还需要另请专家提出专题研究

报告。”① 在收到这些文件后，环境主管机关须在 60 日内决定该报告是否

符合条件、是否需要修改或经外部专家审议，待报告符合要求条件或获

得专家肯定的评议意见后，环境主管机关须在 45 日内决定是否予以环保

授权。相应的，在环境主管机关作出给予环保授权的肯定或否定决定后，

申请人或其他相关人可以在收到通知后的 10 日做出是否提请行政复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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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风险防范指引》系列丛书编委会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

律风险防范指引 ( 南非)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第 187 页。



决定，并在随后的 30 日内提出正式申请。①

( 四) 严格的环评标准与法律责任

南非的环评标准较高、相应的处罚较为严厉。在向环评师支付环评

委托费，并向主管机关交纳环保授权申请费后，企业进入了环评标准的

审查阶段。一般情况下，企业申报环评有三大标准: 其一，提交环评基

本评估报告 ( BSＲ) ，对可能产生环境不利影响的相关活动开展针对性调

查; 其二，提交标准规定的活动范围和环评报告 ( EIＲ) ，环评主管机关

对环境产生高污染潜在影响的社会活动采取针对性调查; 其三，若环评

申报活动在标准指定的范围内发生，那么该环评申报仅需环评主管机关

通过基本评估程序即可，并依据个案的不同时效性来处理。② 据此，南非

的环评程序实际包括两个阶段: 其一是数据分析，即环评师考察企业资

产和项目性质，确定潜在的环境责任问题; 其二是现场调查，对项目所

在区域的环境问题展开实际检测和取样，并深入进行相关的技术性考察。
综上，按照南非 《国家环境管理法》《矿产与石油资源开发法》和

《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规定，在南非投资矿业属于具有潜在重大环境影

响的项目，必须获得环保授权后方能启动。若未获授权而开展相关项目，

将被处以 500 万兰特以下罚款，最高可处 10 年以下监禁，而已进行的项

目必须停止并恢复原状。对不符合环评标准的企业，南非环境事务部可

采取注销企业审评资格等方式予以制裁。另外，若企业在矿业活动中违

反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家和省级法律，南非公民可依据宪法第 24 条和第

38 条，行使公民环境权的司法保障程序，采取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向法

院提起权利救济，亦可根据普通法进行环境侵权的诉讼救济或经济索赔。

二 南非矿业法律中的环保制度

作为非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矿产国之一，为了规制国内外矿业开

采活动，南非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矿业法律制度，成为其环境法律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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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经济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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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目前，南非矿业开发和管理的主要法律是 《矿产与石油资源开发

法》① 及其修正案 ( 以下简称 “南非矿法”及 “矿法修正案”) ，以及

《矿业与石油资源开发条例》。除此之外，还有相关配套的单行法规，如

《矿山健康与安全法》《矿山闭坑财政拨款评估准则》 《矿区土地复垦准

则》《钻石法》 《贵金属法》等。这些法律规定了矿业权的申请和发放、
转让和抵押、闭坑证书、雇员保护、违法处罚、社区权利优先等内容。
此外，相关法规还在环境保护、矿山安全、选矿与闭坑、土地复垦、黑

人持股、工作环境等方面做出了严格规定，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赴南非开

矿的主要法律规制。

( 一) 矿业管理机关的设置及职能

矿产资源部 ( Department of Mineral Ｒesources) 是南非矿业开发的主

管部门，其下设有矿产开发局、矿山健康与安全监察局、服务管理局等

分支部门。矿产资源部的职能在于综合管理和防止矿业环境及其污染、
规定废弃物处理与闭坑要求、编制矿业管理计划书、设定特殊保护区、
处理紧急和严重的矿山环境问题、设立并管理矿山环境治理资金、设置

矿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矿业保证金制度，以及采取措施减轻矿

业开发对自然环境、当地社区等的影响。矿产资源部长是采矿或附属生

产活动的相关环境保护的责任主管，而南非矿业管理机关的职责是: “加

大对所有阶段中矿业活动的环境保护和监督检查力度，通过有效的监督

检查制度和保证金制度确保对这个矿区环境的恢复治理以及对矿山闭坑

后潜在环境危险进行随时监控。”② 矿业权的发证实行省级审批，官员签

字生效，发生争议时先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协商不成的，由矿产资

源部裁定，不服裁定才能上诉。
此外，基于历史悠久的采矿业，当前南非的矿业行业协会组织比较

完善。1880 年成立的南非矿业商会以保障会员利益为目标，进而加强矿

业会员间的交流合作，积极倡导政府的环境资源保护政策。2000 年成立

的南非矿业发展协会也在当前的采矿项目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矿业科

技、融资、规范采矿标准和可持续性开采等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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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矿业权申请的要求、程序及费用

第一，矿业权的申请要求。2008 年《矿产与石油资源开发法修正案》
增加了矿业权申请的要求和难度，申请人不仅需要遵守矿法的要求，还

要证明企业有能力遵守其他环境基本法中规定的有关水、大气、生物多

样性等保护的要求，采矿活动不能对这些生态环境问题造成实质性的影

响。按照矿法要求，倘若申请人提交的相关环境信息不准确，矿产资源

部长则有权拒绝授予采矿权。企业需要续期采矿权，则必须提供地球科

学理事会颁发的所有勘探信息并提交相关材料的证明文件。
第二，矿业权的申请程序。矿业权主要由探矿权和采矿权组成，矿

产资源部对符合矿业权申请条件的企业采取 “先到先得”的授予原则，

但涉及黑人和社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时除外。矿产资源部长可在政府公

报上刊登某区域的矿业权申请及其时间限制，对于那些废弃的矿区，只

有在部长刊登邀请后才可申请。此外，投保也是矿业权的取得方式之一，

可是相关法律并未对竞争性的招投标程序作出明确规定，这需要中国企

业严防风险。
第三，矿业权的申请费用。在南非开展矿业项目需要缴纳一些特殊

费用。如，对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探矿权收取陆地矿产勘查费，一

个勘查许可证的费率从第一年 3 兰特 /公顷起，每年增加 1 兰特 /公顷，最

长 5 年，对延续的许可，费率翻倍为 2 兰特 / ( 公顷·年) 并依次递增;

对除钻石和石油以外的海洋探矿权收取海洋矿产勘查费，第一年 100 兰特

/平方公里，其后每年每平方公里增加 10 兰特，至探矿权期满。对于延

续的探矿权，勘查费在延续第一年为 200 兰特 /平方公里，之后每年增加

20 兰特 /平方公里，至延续期满。

( 三) 矿业权的转让、抵押与尾矿、矿渣库管理

南非的《矿产与石油资源开发法》第 11 条明确规定了探矿权和采矿

权的转让与抵押。对于矿业权的转让、出租、担保和销售，以及非上市

公司或不公开公司控股权的销售，这类矿业权的转让必须经过矿产资源

部长的书面同意，其前提条件则是权利受让人能实现矿法第 17 条和第 23
条关于健康、安全、技术和资金的要求。当前，南非矿法修正案逐步扩

大了矿业权转让的管制范围: 其一，矿业权转让的管制条款从非上市公

司扩大到上市公司; 其二，矿业权转让的管制条款从完整矿业权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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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矿业权。这表明南非政府已收紧对矿业权转让和抵押的管理与控制，

增强了对矿业行业的控制。部长同意矿业权的转让和销售，也为部长给

采矿权持有人附加条件提供了便利，扩大了矿业主管机关的自由裁量

权。① 这些变化需要中国企业重视。
南非矿法对尾矿和矿渣库的管理也做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首先，

矿法将“矿渣库”和 “残留矿床”包含在矿物的定义之中，并且还包括

了旧矿业权下产生的尾矿和矿渣。其次，倘若这些矿渣由按照新矿法要

求申请转换的正运营的旧设矿业权所有，则可以允许新设矿业权进行矿

渣开采和利用。但是没有按照新矿法要求按时申请转换的旧设未用矿业

权自然失效，其产生的矿渣归国家处置。最后，在企业矿业权届满时，

矿渣库将作为“历史遗留矿山和矿法实施前产生的废弃物”由国家处置。
综上，矿法及其修正案对尾矿和矿渣库的性质、归属、管理和处置进行

了规定，但未对与矿渣库和尾矿关系密切的复垦许可证作出明确定义，

也未明晰复垦许可申请的授权部门和程序要求，这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

南非矿业的法律风险，应引发关注。

( 四) 选矿条件和闭坑义务

对于选矿的条件与管理，南非矿法修正案做出了相关规定。第一，

矿产品转换、附加值或矿产品下游选冶成为更高价值产品等都是选矿的

内容，矿产资源部长必须推动选矿，他必须在基准线基础上决定产品是

当地消费还是出口。部长可以基于国家利益考量，通过政府公报确定当

地选矿的百分比，还可以规定所有原矿生产者向当地选矿企业提供原矿

或矿产品的比例。第二，矿法修正案增加了指定矿物，特指在必要时部

长于政府公报上指定的选矿目的的矿物。所有要出口指定矿物的企业，

拥有部长的书面许可并遵守部长的规定条件后才能运营。第三，矿产资

源部长拥有广泛的裁量权，可以决定选矿水平、需要选冶的产品比例、
要求选冶产品的定价条件、提供给当地选冶企业的原矿或矿产品比例等。

对于矿企履行闭坑义务，南非矿法修正案也有详细规定。第一，在

矿山运营的最后阶段，矿企往往需要履行闭坑义务，采矿权持有人在部

长颁发闭坑证书前需对矿区所有的环境问题负责，直至闭坑证书颁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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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才终止。第二，矿业主管机关必须确认企业遵守环境许可证规定后

才能颁发闭坑证书。这些主管机关包括水利部、农林渔业部、环境事务

部等所有相关政府部门。第三，矿业权持有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计划、
管理和执行闭坑的程序要求，矿产资源部长也有发布指令促使矿山闭坑

的权力，采矿权持有人必须据此修改闭坑方案、变更环境许可、提交闭

坑计划。第四，地球科学理事会确认收到所有的勘探和开采记录，包括

钻孔、岩心数据和岩心日志数据，才能提请主管机关颁发闭坑证书。第

五，闭坑证书颁发以后，矿业权持有人或项目所有人依然对矿区环境污

染、生态退化、余水抽取和处理负责，继续遵守环境许可证的修改规定。
综上，闭坑义务设置了一个持续性的环境责任，即使矿企已遵守了所有

环境许可要求并获得了相关证书，但它仍然对矿山环境恢复负有后续的

责任。

( 五) 弱势人群和社区权益的特殊保护

由于种族歧视的历史遭遇，南非当前的环境与矿业法律尤为注重对

“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南非人 ( Historically Disadvantaged South Afri-
cans，HDSAs) ”权益的维护，要求矿企在申请矿业权时，必须提供有效

的措施保障该群体的利益。据此，国外投资者要获得南非的矿业权，必

须保证其投资实体有 26% 以上的权益由 “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南非

人 ( HDSAs) ”持有，所以大部分采矿权在授予时都会要求投资者承诺遵

守黑人振兴政策的义务。根据矿法修正案，为了保障在 “社区”等特定

区域内拥有权益的历史上弱势人群的现实权益，矿产资源部长可基于社

会经济和特定地区 ( 社区) 现实需求，直接要求采矿权持有人满足这些

现实需求，进而促使矿企变更有关采矿的劳工计划。最终，让社区作为

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参与矿业开发，分享股份和权益，将确保社区和弱

势人群利益的措施纳入矿企的项目规划之中。同时，政府还可根据社区

和矿区周边弱势人群的特殊需求，给矿业公司提出附加条件，从而成为

考察该矿企是否遵守和履行相关法律要求的内容之一。

三 南非矿业的环境法律风险分析

由于矿业投资的特殊性质，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提炼等活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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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区和当地的生态、地质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矿区及

其毗邻区的环境污染。南非用环境权入宪的方式确保公民健康、无害的

环境权，一些特殊的环境法律又与我国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别，极易引

发个人的环境违法行为，这都是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矿业面临的潜在环

境法律风险。

( 一) 环境保护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保护环境与资源是南非政府要求境外企业积极履行的一项新型社会

责任，这直接影响中国矿企的项目竞标与运营。若未能充分认识该新型

社会责任，中国矿企或将丧失有利的市场机遇。① 同时，政府还进一步要

求企业运营管理与南非环保政策相互配合，希望企业积极参与南非的环

保运动并提高员工环保意识，以帮助南非解决实际环境问题、回馈社会。
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积极履行保护当地环境资源的社会责任，既体现

出中国对非合作的优良形象，也是对西方国家偏见的有力回击，更是中

国企业在南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按照 《矿业健康与安

全法》②，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保障矿业工人的

工作环境安全，并雇用当地矿工。

( 二) 特殊法律易引发个人环境违法

除了企业的环境违法风险之外，在南非的中企员工同样可能面临

着个人环境违法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南非环境保护单行法中的特殊

规定，中国投资者势必对这些有关动物与海洋资源保护的特殊法律规

定比较陌生。例如，在动物保护法方面，南非有部分地区禁止钓鱼，

否则将视为动物虐待，此外也不得在公共场所虐待动物 ; ③ 在海洋资

源保护法方 面，未 经 动 物 保 护 部 门 批 准，不 得 在 开 普 敦 地 区 捕 食 或

贩卖超过 4 只 以 上 的 龙 虾，曾 发 生 过 南 非 华 人 在 公 开 场 所 烹 煮 活 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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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 29 of 199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风险防范指引》系列丛书编委会编《“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法律风险防范指引 ( 南非)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第 194 页。



蟹①、盗采并加工制作鲍鱼而遭起诉的案件。② 可见，南非的环境与资源

法律制度中，有许多特殊的法律规制。鉴于中国人喜好食用海产品等习

惯，若在南非的中国矿企管理人员或矿工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些

特殊制度极易导致中国企业员工产生个人环境违法行为。

( 三) 矿产投资审批的裁量权较大

南非政府有关矿业投资的环保行政审批时间较长，获得环保授权的

要求极高。所以，完成环保审批、获得环保授权的时间周期越长，由不

确定性引发的投资风险也就越高，这导致了投资成本增加。而且，南非

矿法注重保护历史上弱势人群的利益，要求矿业公司在申请矿业权时，

必须保障他们的利益，这使得社区可以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参与矿业开

发、分享股份和权益，政府则可以根据社区和矿区周边弱势人群对环保

的要求，给矿业公司提出附加条件，提高矿企对社会和劳工计划的责任。
另一方面，南非政府还要求矿企履行开放式的环境义务。即使矿企已遵

守所有环境许可的要求，但其依旧对矿山环境恢复负有后续责任。这使

矿企取得闭坑证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使其承担永久修复矿区环境的义

务。③ 最后，南非矿法赋予矿产资源部长在矿企环保责任、选矿水平等领

域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没有明确对该自由裁量权的限制，由此增

加了投资矿业的风险。

( 四) 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与修复规定

矿业开发面临环境和生态影响，南非政府对此有明确的评价与修

复规定。2010 年 《环境影响评价规章》等法规要求评估矿山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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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公开煮只螃蟹 5 年缓刑罚款 10 万》，《新文化报》201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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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春、郑伟、王秀波、郭彤荔、王健、王海平: 《从南非矿法修改看其矿业政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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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提出减轻影响的具体措施，明确矿业中的

特殊保护区。同时，南非政府长期致力于治理和恢复矿区环境，对矿

山闭坑后的潜在环境危险进行监控，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在矿业开发

结束后实施闭坑与环境修复。中国企业在投资前必须积极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在运营中必须积极保护当地环境，在项目结束后积极进行矿

区环境修复。

( 五) 环境权是人权保障的新要求

按照宪法第 24 条赋予公民环境权、第 184 条规定人权委员会审查公

民环境权实施情况、第 38 条设置公民环境权的司法救济，南非已将环境

保护提升至人权高度。倘若中国企业在投资矿业过程中污染环境，将遭

受南非政府和民众的抵制，可能造成投资利益受损，甚至会因侵犯南非

公民“无害于健康与幸福”的环境权而遭起诉。① 因此，中国企业必须重

视南非的公民环境权及其提出的新要求，避免由此引发的不利于中国企

业的宪法权利救济诉讼，或是人权委员会对不履行保护公民环境权的中

国企业进行审查。

结 语

南非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一大投资国，中国企业在南非的

矿业投资也在整个非洲都名列前茅。因此，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

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投资者必须全面了解南非的矿业、环境与资源法

律规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南非的环境立法体系健全、矿

业管理体系完备，投资考察和项目审批过程中须高度警惕; 第二，南非

的环评标准较高、法律责任严格，投资者务必遵守相关程序规则以降低

投资风险; 第三，南非的担保制度尤为特殊，多门类的环境许可则增加

了审批流程，或将影响项目进度。具体而言，中国投资者应当重点关注

矿业权申请的要求、程序和费用，以及矿业权的转让、抵押，并且按照

环境与资源法律的要求处理尾矿、管理矿渣库、履行闭坑义务，同时加

621 非洲研究 2018 年第 2 卷 ( 总第 13 卷)

① 刘海鸥、张小虎: 《宪法位阶的环境法: 浅析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及其启示》，《湘潭大

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3 期，第 31 － 35 页。



强对弱势人群和社区权益的特殊保护。此外，为了认识矿业法律规制并

规避环境法律风险，中国企业必须积极履行保护非洲生态环境的社会责

任，熟悉非洲特殊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法规，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修

复程序。

( 责任编辑: 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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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 future chambers of
commerce should accurately position their own roles，constantly exert their unique advanta-
ges，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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